
長庚科技大學進修推廣處「弱勢助學金」、「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清寒獎學金」通知單 

                                                                          

受文者：進修部全體師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 2 日  

發文字號：長庚科大字第 115 28 20 10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通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弱勢助學金」、「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清寒獎學金」辦理流程及截止
日期。 

說明： 

 一、弱勢助學金【指學生加父母(配偶)年收入少於 90 萬家庭】：限 114-1 已送件申請通過審查者。 

1. 撥款部份：合格者補助款全額預扣於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補助僅限實際學雜費，不包

含住宿費及學生平安保險費)。 

2. 若有餘款者，則會辦理退費。但若 114 學年度任 1 學期申辦就學貸款者，依教育部規定-餘款須

由學校還款給臺銀(不還給學生，臺銀會給收據)。 

  二、各類生學雜費減免暨就學貸款收件截止日：無論新舊辦生，每學期應重新申辦。 

系別 護理系 幼兒保育系 
高齡暨健康 

照護管理系 

護理系 

碩士在職專班 

年級 一 二 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班級 
1-5 班 

夜間班 

6 班 

假日班 

7 班 

假日班 

1-5 班 

夜間班 

6-7 班 

假日班 

6 班 

假日班 

1 班 

假日班 

1 班 

假日班 
1 班 1 班 1 班 1 班 

截止收件日 2/23 2/25 2/26 2/23 2/25 2/25 2/26 2/26 2/24 2/25 2/26 2/26 

(一)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暨校內宿舍費補助 

1.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計算公式：(學分時數*1,309 元)*50%，最高補助上限 17,500 元。 

2. 此補助不得與政府其他同性質就學費用補助重複申請(大專弱勢助學金除外)，如學雜費減免、公

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 

3. 預計請領公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或其他政府就學費用者，請先確認學費單「行政院減免學雜費」

金額需為 0，如需修改請聯絡進修推廣處彭婷瑜老師(分機 5606)換單後再繳費。 

4. 行政院補貼校內住宿費：限校內住宿學生，每學期一般生 5,000 元為限，(中)低收入戶學生 7,000

元為限。 

(二) 各類生學雜費減免 

1. 辦理資格：【身障人士子女(研究所在職專班除外)、身障學生、原住民學生、軍公教遺族子女、

現役軍人子女、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2. 請於收件截止日前將資料寄回，逾期不受理，需繳回已預扣費用。 

3. 學雜費減免申請暨切結書下載網址：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5-1013-38626,c2090.php 

★舊辦生：已預扣費用於學雜費繳費單，每學期皆須辦理申請手續並繳驗減免資料。 

★新辦生：請勿先繳費，請備齊減免申請文件與進修推廣處彭婷瑜老師申請更換學雜費繳費單，繳

費完後再繳驗減免資料。欲辦理就學貸款需先完成上述換單，才可申辦就學貸款(不可超貸減免

費用)。 

★申辦低收入戶者：請務必填寫「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表。若有申請住宿者，

請先與進修推廣處彭婷瑜老師申請更換學雜費繳費單。 

三、就學貸款辦理流程：臺銀對保起訖日：115/1/15-115/2/26 

1. 線上申貸：限前一學期舊辦生，且需為臺銀開戶者、具晶片金融卡才可申請。 

2. 臨櫃對保：務必於對保截止日前完成上網登錄印出表單再攜至臺灣銀行各分行對保。 

 (1)學雜費繳費單可全貸，另可加貸書籍費 3,000 元，或校外租屋者住宿費 8,100 元，請先上臺灣

銀行網站（https://sloan.bot.com.tw/）登錄並列印就貸申請書。 

聯絡人：彭婷瑜老師 

電  話：03-2118999#5606 

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5-1013-38626,c2090.php


(2)攜就貸申請書及相關證件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舊辦生可備保證人證件獨往 ★新辦生

若已滿 18 歲，需與父或母一方或自覓有正常收入之成年人一同至臺灣銀行辦理對保)。 

(3)請務必於收件截止日前繳交就貸申請書(學校存聯)、學雜費繳費單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

則為配偶)及學生本人 3 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需詳細記事)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需詳細記事)至進

修推廣處→未全貸者→需洽進修推廣處彭婷瑜老師換單→繳費→並繳交學雜費收據學生收執聯。 

(4)若有加貸書籍費或住宿費者，須加繳學生存摺影本並至系統平臺登錄帳戶資料，以便退款。

http://webmis.cgust.edu.tw/BankInfo/Bnk_Begin.asp  

※請注意:加選繳費單-不可辦理就貸~!! 

四、「清寒獎學金」流程：於 115 年 3 月 31 日截止收件，（已申請各類生學雜費減免或弱勢助學金者-不

可申辦），需自附 113 年全家(包括所有兄弟姊妹以及父母)收入少於 60 萬之全家財稅中心所得清單，

且學業及操行皆需 85 分以上，申請書下載網址：

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5-1013-44493,c2096.php  

 

正本：進修部全體師生  

副本：                                                               

http://webmis.cgust.edu.tw/BankInfo/Bnk_Begin.asp
https://eveningwww.cgust.edu.tw/p/405-1013-44493,c2096.php

